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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設置申請要件自我檢核表（單次） 

項次 內容說明 確認打勾 

1 申請函文。 □ 

2 設置規劃書。 □ 

2-1 設置申請表。 □ 

2-2 
主管機關依法核發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登記機關核准公司登記之核准函或公司登記表 □ 

2-3 
能源補充設施設置地點清單。 
地址需與用地證明一致 □ 

2-4 能源補充設施施工用料清單及預算統計總表。 □ 

2-5 與受認可廠商簽訂之合作意向書。 
申請者屬受認可廠商或其關係企業可免附 □ 

2-6 

通傳設備或物聯網射頻設備不得為中國大陸產製之採

購證明文件。 
通傳設備或物聯網射頻設備不得為中國大陸地區產製與各該供應商

未使用中國大陸地區產製產品及其廠（品）牌非屬陸資企業 

□ 

2-7 申請經濟部設置能源補充設施補助切結書。 □ 

2-8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發之商品驗證登錄證書。 
如取得經濟部臺灣製產品MIT 微笑標章者可免附 

□ 

2-9 
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或甲種電匠以上或相關合格證

照及投保證明影本。 □ 

2-10 
能源補充設施規劃圖（配線圖）。 
每一申請案之每一機組各1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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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持有二年以上使用權之設置地點同意書或設置地點土

地、建物之權狀影本。 
每一申請案之每一機組各1份 

□ 



5 

(附件2) 

提報技審會簡報要件自我檢核表（單次） 

項次 內容說明 確認打勾 

1 各區（北中南東）能源補充設施設置規劃。 □ 

2 
能源補充設施佈局策略說明。 
含擴建及設置區域分布原因 □ 

3 設站選址評估指標（如區域車口數及電池交換率） □ 

4 申請補助之設備種類（含規格及單線圖）及各設置成本。 □ 

5 能源補充設施預期績效指標。 □ 

6 能源補充設施營運規劃（含巡點及檢修機制等）。 □ 

7 能源補充設施緊急應變機制。 □ 

8 公司基本資料：簡介、架構圖、公司人數、主要營業項目。 □ 

9 公司財務狀況（近3年財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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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核銷要件自我檢核表 

項次 內容說明 確認打勾 

1 申請函文。 □ 

2 補助款申請表。 □ 

3 核准設置函影本。 □ 

4 

檢附之統一發票收執聯或電子發票證明聯影本，其累計總

金額不得低於申請案核准之補助金額，並加蓋申請人印信

及負責人章。 
□ 

5 設置能源補充設施補助領據。 □ 

6 以申請人為戶名之金融機構指定帳號存簿封面影本。 □ 

7 能源補充設施施工用料清單及結算總表。 □ 

8 
訂購單或買賣契約書影本（需加蓋申請人印信及負責人章

與銷售商發票章）。 □ 

9 交貨簽收單影本（需加蓋驗收單位（申請人）印信及負

責人章與驗收人章）。 
□ 

10 能源補充設施設置報告書。 □ 

10-1 
能源補充設施施工前與完工後之照片。 
每一申請案之每一機組各1份 □ 

10-2 
能源補充設施驗收報告。 
每一申請案之每一機組各1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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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提報技審會簡報要件自我檢核表（批次） 

項次 內容說明 確認打勾 

1 年度規劃申請函文。 □ 

2 
主管機關依法核發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登記機關核准公司登記之核准函或公司登記表 □ 

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發之商品驗證登錄證書。 
如取得經濟部臺灣製產品MIT 微笑標章者可免附 □ 

4 營運計畫書簡報。 □ 

4-1 
各區（北中南東）能源補充設施設置規劃。 
規劃區域需至鄉鎮市 □ 

4-2 
能源補充設施佈局策略說明。 
含擴建及設置區域分布原因 □ 

4-3 設站選址評估指標（如區域車口數及電池交換率） □ 

4-4 申請補助之設備種類（含規格及單線圖）及各設置成本。 □ 

4-5 能源補充設施預期績效指標。 □ 

4-6 能源補充設施營運規劃（含巡點及檢修機制等）。 □ 

4-8 能源補充設施緊急應變機制。 □ 

4-9 公司基本資料：簡介、架構圖、公司人數、主要營業項目。 □ 

4-10 公司財務狀況（近3年財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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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設置申請要件自我檢核表（批次） 

 

項次 內容說明 確認打勾 

1 申請函文。 □ 

2 設置規劃書。 □ 

2-1 設置申請表。 □ 

2-2 
能源補充設施設置地點清單。 
地址需與用地證明一致 □ 

2-3 能源補充設施施工用料清單及預算統計總表。 □ 

2-4 與受認可廠商簽訂之合作意向書。 
申請者屬受認可廠商或其關係企業可免附 □ 

2-5 

通傳設備或物聯網射頻設備不得為中國大陸產製之採

購證明文件。 
通傳設備或物聯網射頻設備不得為中國大陸地區產製與各該供應商未

使用中國大陸地區產製產品及其廠（品）牌非屬陸資企業 

□ 

2-6 申請經濟部設置能源補充設施補助切結書。 □ 

2-7 
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或甲種電匠以上或相關合格證

照及投保證明影本。 
□ 

2-8 
能源補充設施規劃圖（配線圖）。 
每一申請案之每一機組各1份 □ 

2-9 
持有二年以上使用權之設置地點同意書或設置地點土

地、建物之權狀影本。 
每一申請案之每一機組各1份 

□ 


